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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有关规定，昌吉州安防

办牵头，组织州纪委监委机关，州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

公安局、总工会相关人员组成评估工作组，按照《阜康市

G7京新高速“9·2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及整改防范措施，对 2024
年阜康市 G7 京新高速“9·2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对

奇台县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奇台县交通运输局、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及相关企业

的整改措施落实、责任追究情况进行现场评估。总体看，“9·24”
事故发生后，奇台县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

门能够汲取事故教训，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要

求，抓好整改措施落实并举一反三开展了事故防范工作。

一、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刑事责任追究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建议：鉴于新 AF*（新 A4*挂）驾驶员赵

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落实情况：2025年 1月 15日，事故调查组向昌吉州公

安局移交相关证据资料。2025年 2月 20日，昌吉州人民检

察院明确该事故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交通肇事罪立案

标准。

（二）行政处罚情况

1.对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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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对 5 名责任人实施行政处罚。经核查，

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1）赵某，新 AF4*（新 A4*挂）号汽车列车驾驶员，

涉嫌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对该起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高支队阜康大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4年 11月 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

厅交通警察总队高等级公路交警支队已依法对赵某作出行

政处罚。

（2）高某，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该

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应

急管理局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 4月 21日，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已对

高某作出行政处罚。

（3）薛某，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交

通运输局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 12月 25日，奇台县交通运输局已依

法对薛某作出行政处罚。

（4）郭某，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该起

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应急

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 4月 21日，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已依

法对郭某作出行政处罚。

（5）郭某，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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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局移送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6年 1月 12日，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已依法对郭某作出行政处罚。

2.对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对 2家责任单位

实施行政处罚。经核查，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1）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事故车辆新 BH*江淮

牌小型普通客车登记所有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应

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 4月 21日，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已依

法对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2）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作为事故车辆新 AF*（新 A4*
挂）汽车列车车辆登记所有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由昌吉州应

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 3月 25日，昌吉州应急管理局依法

对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该公司未在法

定时限内履行缴纳罚款义务，已依法申请昌吉市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三）党纪政务处分落实情况

1.贺某，奇台县交通运输局科长，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移

交州纪委监委转奇台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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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2025年 2月 17日，奇台县交通运输局党组

根据奇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的处理建议，已对贺某依

纪依规问责处理。

2.田某，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

主办，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移交州纪委监委转乌鲁木齐市纪委

监委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2025年 3月 12日，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局党委根据乌鲁木齐市纪委监委的处理建议，已

对田某依纪依规问责处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阿某，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当班动态监控员，事故调

查报告建议由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作出内部处理。

落实情况：2024年 11月 11日，新疆远方有限责任公司

已依据公司相关制度对阿某作出罚款处理。

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责任担当筑牢整改根基。奇台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先后 7次带队深入事故企

业及全县重点运输企业开展专项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整

改责任。2025年以来，奇台县委、县政府研究部署道路交通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9次，全县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充

分认识道路交通安全对县域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保障的极

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牢固树立“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理念，县应急管理、

交通运输、公安交警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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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县委统一领导、政府牵头抓总、部门履职尽责、多方

协同参与”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改工作格局。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党委、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统筹

部署事故整改工作和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整治提升工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党委、政府先后多次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工作，针对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

产作出重点安排，推动行业部门和企业责任落地。多次开展

交通运输事故警示教育活动，警示全区领导干部从政治站位、

责任担当等方面查找安全生产工作差距，纠正统筹发展和安

全中的思想偏差。

（二）强化行业监管，以精准执法举措补齐短板。奇台

县交通运输局依法对事故责任单位依法依规处置，对其运营

的奇台县至乌鲁木齐的 46 辆 7座线路车实施 3天停业整改，

同步组织开展驾驶员安全轮训 4 场次、参训 361 人次，并对

车辆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361 辆次，查出隐患问题 41 件，

均已整改完毕，并将该公司列为县级安全重点监管单位，在

年度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中从严核定其等级为 AA(789 分)。

奇台县公安交警部门聚焦节假日、早晚高峰等重点时段及事

故易发路段，加大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打击超员、疲劳驾驶

等违法违规行为，自 2024 年 9 月 24 日以来，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96203 起，其中超速 408 起、超员 147 起、疲劳驾

驶722起，查处超载2002起，累计扣分3851分，罚没款80.42

万元。2025 年查处事故责任单位涉及屏蔽动态监控设备案件

3 起，罚没款 2400 元。交通部门牵头优化运输企业动态监控

系统，可实时对营运车辆运行状态、驾驶员操作行为进行智

能预警，以此筑牢科技监管屏障。事故责任单位积极落实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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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公司加装了动态监控大屏，客运车辆安装北斗视频设备

184 台，并持续推进安装工作，通过动态监控及时提醒驾驶

员、车辆违规行为。2025 年远方有限公司发生三级以上报警

1721 条，违章率同比下降 53.8％。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3857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1647 车次，联合米东

区交警队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35 次，累计检查企

业 1647 家次，发现问题隐患 2019 条，立查立改 29 条，限

期整改 1900 条，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606 份。发现重大隐

患 24 条，现已完成评估闭环 24 家，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

隐患 34 条，正在推进闭环中。2025 年行政处罚案卷共立案

1527 件，作出行政处罚共 1527 件，作出罚款 634.047 万元。

（三）健全长效机制，以系统治理手段巩固根本。事故

责任单位深刻汲取“9・24”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训、举一反

三。积极推动企业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险、源头

避险”的根本性转变，精准锚定安全管理短板弱项，系统重

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内部安全管控全流程，专门设立安全

警示教育室，新增升级客运动态监控系统，按标准配齐配强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并刚性

执行，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与实操技能考核，

全面排查治理人、车、路等各环节安全隐患，修订完善了应

急预案，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三、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工作组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随机抽查生产经

营单位，发现奇台县、米东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和差距，个别部门未及时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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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事项，个别企业在安全管理上还存在漏洞。主要是：

（一）行政处罚建议未落实到位。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收到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后，未及

时依法对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行政

处罚，影响责任追究闭环。

（二）个别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还需加强。新疆

远方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客运企业，运行车辆多，企业安全管

理制度还存在不细不实的情况，个别客运车辆长期超速运行，

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四、工作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安全发展思想根基。奇台县、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 “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深刻认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将事故整改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度融合，坚

决摒弃 “重发展、轻安全” 的思想偏差。要定期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以 “9・24” 事故为典型案例，常态化

开展全员、全行业警示教育，通过现场观摩、案例剖析、责

任反思等形式，推动各级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从思想上绷紧

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交通运输行业规

划、管理、运营全过程。

（二）强化责任担当，夯实安全治理工作基础。一是健

全协同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交

警等部门联动执法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流程，实

现信息共享、线索互移、成果共用，针对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重点企业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超员、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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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驾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监管合力。二是

狠抓整改闭环落实。针对评估发现的行政处罚未到位等问题，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要限期完成

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工作，确

保责任追究不留死角、形成闭环；相关部门要建立整改事项

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主体和验收标准，实行销号管理，

定期开展 “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三是提升科技监管

效能。持续优化运输企业动态监控系统，推动北斗视频监控、

智能预警等科技设备全覆盖，实现对营运车辆运行状态、驾

驶员操作行为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提高隐患排查的精准

性和时效性；加强部门间数据互通，整合动态监控、执法检

查、隐患排查等数据资源，构建智慧交通安全监管平台，提

升行业监管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一是强

化企业内部管理。督促各运输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配齐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优化安全管理流程，将安全责

任层层分解至每个岗位、每个从业人员。针对新疆远方有限

责任公司存在的个别车辆长期超速等问题，要求企业加大动

态监控力度，对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强化从业人员日常教育

管理，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实操技能考核，提升从业人

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深化隐患源头治理。推动

企业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机制，聚焦人、车、路等关键

环节，开展全流程、拉网式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建

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确保闭环管理；督促企业按

标准升级改造安全设施设备，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三是加强监督考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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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与质量信誉考核、运

力投放等直接挂钩，对安全管理规范、整改成效显著的企业

给予政策支持；对安全管理松懈、隐患整改不力的企业，采

取约谈警示、限期整改、停业整顿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

吊销相关资质，倒逼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改提升工作成效。一是完

善制度体系建设。结合评估发现的问题，奇台县、米东区要

针对性修订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办法，细化行业

监管标准、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和从业人员行为准则，构建覆

盖 “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的

全链条责任体系，推动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二是

强化常态化督导检查。建立 “党委政府定期督查、行业部门

日常检查、企业自查自纠” 的三级督查机制，定期对运输企

业、重点路段、关键环节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安

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鼓励社会公众举

报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三是推

动行业整体提升。以 “9・24” 事故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推

动全行业安全治理水平提升，组织开展运输企业安全管理经

验交流活动，推广先进做法和科技防控成果；加强对中小企

业的指导帮扶，帮助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推动交通运输行

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 10 -

问题清单
1.行政处罚建议未落实到位。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收到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后，未及时依

法对新疆金世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影响责任追究闭环。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还需加强。新疆远方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客运企业，运行车辆多，企业安全管理还存在

不细不实的情况，个别客运车辆长期超速运行，企业内部管

理不严，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经验做法清单
1.奇台县党委政府针对交通运输领域，构建了“县委统一

领导、政府牵头抓总、部门履职尽责、多方协同参与”，各部

门“联查、联管、联治”的协同工作机制和道路交通安全整改

工作格局。精准发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领域各项举措落地

并取得实效。

2.奇台县交通运输局推动全县运输企业实现从被动整改

向主动防险、源头避险的转变。构建“源头严防、路面严查、

后续严惩”全链条监管体系，建立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常态

化开展安全培训，实施动态隐患排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工作建议清单
奇台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党委政府要定期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以 “9・24” 事故为典型案例，常态化

开展全员、全行业警示教育，通过现场观摩、案例剖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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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反思等形式，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从思想上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交通运输行

业规划、管理、运营全过程。


